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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桃園市政府 函
地址：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
承辦人：科員 呂采欣
電話：03-3322101#7353
電子信箱：10058777@mail.tycg.gov.tw

受文者：桃園市中壢區大崙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2月11日
發文字號：府人給字第11403263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三 (376736800A_1140326300_ATTACH1.pdf、

376736800A_1140326300_ATTACH2.pdf)

主旨：有關修正「桃園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員工健康檢查補助

標準表」，並自115年1月1日生效一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本府人事處114年12月10日准簽辦理。

二、本次修正旨揭標準表內容，增列補助對象高風險職務人

員，補助標準如下：

(一)滿40歲：每年新臺幣（以下同）4,500元或每2年9,000

元。

(二)未滿40歲：每2年4,500元。

三、檢附修正後旨揭標準表及修正對照表各1份。

正本：本府所屬機關學校
副本：桃園市復興區公所(含附件)、桃園市復興區民代表會(含附件)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局(處)長、主任委員決行

檔　　號:
保存年限:

1140008355

■■■■■■人事室 ■■■■■■■114/12/12 07:30

■■■■■■■有附件



桃園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員工健康檢查補助標準表 

金額：新臺幣（元） 

項次 補助對象 補助標準 

一 

市長、副市長、秘書長、副秘書長、參事、

技監、顧問、參議、一級機關正、副首長、

區長、二級機關首長及各級學校校長 

每年 1 萬 6,000 元或每 2 年 3 萬

2,000元 

二 

各機關單列薦任第 9職等以上職務及市立

幼兒園園長 

1、 滿 50歲：每年 1萬 6,000元或

每 2年 3萬 2,000元 

2、 未滿 50歲：每年 8,000元或每

2年 1萬 6,000元 

三 

高風險職務人員 1、滿 40 歲：每年 4,500 元或每 2

年 9,000元 

2、未滿 40歲：每 2年 4,500元 

四 
第一至第三項次人員以外，滿 50歲之公教

人員（含駐衛警察） 
每年 3,500元或每 2年 7,000元 

五 

第一至第三項次人員以外之下列人員： 

1、 40歲以上未滿 50歲之公教人員（含駐

衛警察） 

2、 於現職機關、學校連續服務滿 1 年且

年滿40歲以上之聘僱人員及約用人員

（含職務代理人） 

3、 未滿 40歲從事重複性、輪班、夜間、

長時間性工作等有危害安全及衛生顧

慮工作之下列人員： 

(1)公教人員（含駐衛警察） 

(2)於現職機關、學校連續服務滿 1 年

之聘僱人員及約用人員（含職務代

理人） 

每 2年 4,500元 

  備註：1、本表各歲數係指前一年度 12月 31日止滿歲者。  

        2、本表所稱高風險職務人員，指擔任經銓敘部依「公務人員危勞職務認定標準」核備職務之人員。 

        3、本表所列補助對象，應至經衛生福利部評鑑合格之醫院或教學醫院、經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

品質策進會認證之診所，或經勞動部認可辦理勞工一般體格與健康檢查之醫療機構，實施健康檢

查，如未於上述醫療機構實施者，其檢查費用即無從予以補助。 

        4、經勞動部公告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有關雇主應對在職勞工施行健康檢查規定之機關（構），其



員工健康檢查應依該法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5、本表未定事項，依「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實施要點」及參照「中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

查補助基準表」辦理。 

        6、本表自 115年 1月 1日起生效。 



桃園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員工健康檢查補助標準表 

修正對照表 
金額：新臺幣（元） 

 

修正後標準表 現行標準表 
說明 

項次 補助對象 補助標準 項次 補助對象 補助標準 

一 市長、副市長、秘書長、副秘書

長、參事、技監、顧問、參議、

一級機關正、副首長、區長、二

級機關首長及各級學校校長 

每年 1 萬 6,000 元或每 2 年 3 萬

2,000 元 

一 市長、副市長、秘書長、副秘書

長、參事、技監、顧問、參議、

一級機關正、副首長、區長、二

級機關首長及各級學校校長 

每年 1 萬 6,000 元或每 2 年 3 萬

2,000 元 

本項未修正。 

二 各機關單列薦任第 9 職等以上

職務及市立幼兒園園長 

1、滿 50 歲：每年 1 萬 6,000 元

或每 2 年 3 萬 2,000 元 

2、未滿 50 歲：每年 8,000 元或

每 2 年 1 萬 6,000 元 

二 各機關單列薦任第 9 職等以上

職務及市立幼兒園園長 

1、滿 50 歲：每年 1 萬 6,000 元

或每 2 年 3 萬 2,000 元 

2、未滿 50 歲：每年 8,000 元或

每 2 年 1 萬 6,000 元 

本項未修正。 

三 高風險職務人員 1、滿 40 歲：每年 4,500 元或每

2 年 9,000 元 

2、未滿 40 歲：每 2 年 4,500 元 

 一、本項新增。 

二、114 年 7 月 1 日修正生效之「公

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實施要點」

第三點及第四點增訂 40 歲以上

及未滿 40 歲高風險職務人員之

一般健康檢查次數，分別為每年

1 次及每 2 年實施 1 次，爰配合

於本表增列上開人員健檢補助

頻率及其適用標準。 

四 第一至第三項次人員以外，滿

50 歲之公教人員（含駐衛警察） 

每年 3,500 元或每 2 年 7,000 元 三 第一、二項次人員以外，滿 50

歲之公教人員（含駐衛警察） 

每年 3,500 元或每 2 年 7,000 元 一、項次遞移。 

二、項次三補助對象亦屬本項排除範

圍，配合酌修文字。 

五 第一至第三項次人員以外之下

列人員： 

1、40 歲以上未滿 50 歲之公教

人員（含駐衛警察） 

2、於現職機關、學校連續服務

滿 1 年且年滿 40 歲以上之

聘僱人員及約用人員（含職

務代理人） 

每 2 年 4,500 元 四 第一、二項次人員以外之下列

人員： 

1、40 歲以上未滿 50 歲之公教

人員（含駐衛警察） 

2、於現職機關、學校連續服務

滿 1 年且年滿 40 歲以上之

聘僱人員及約用人員（含職

務代理人） 

每 2 年 4,500 元 一、項次遞移。 

二、項次三補助對象亦屬本項排除範

圍，配合酌修文字。 



修正後標準表 現行標準表 
說明 

項次 補助對象 補助標準 項次 補助對象 補助標準 

3、未滿 40 歲從事重複性、輪

班、夜間、長時間性工作等

有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工

作之下列人員： 

(1)公教人員（含駐衛警察） 

(2)於現職機關、學校連續服

務滿 1年之聘僱人員及約

用人員（含職務代理人） 

3、未滿 40 歲從事重複性、輪

班、夜間、長時間性工作等

有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工

作之下列人員： 

(1)公教人員（含駐衛警察） 

(2)於現職機關、學校連續服

務滿 1年之聘僱人員及約

用人員（含職務代理人） 

備註：1、本表各歲數係指前一年度 12 月 31 日止滿歲者。 

2、本表所稱高風險職務人員，指擔任經銓敘部依「公務人員危勞職務認定

標準」核備職務之人員。 

3、本表所列補助對象，應至經衛生福利部評鑑合格之醫院或教學醫院、經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認證之診所，或經勞動部認可辦理

勞工一般體格與健康檢查之醫療機構，實施健康檢查，如未於上述醫療

機構實施者，其檢查費用即無從予以補助。 

4、經勞動部公告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有關雇主應對在職勞工施行健康

檢查規定之機關（構），其員工健康檢查應依該法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等

相關規定辦理。 

5、本表未定事項，依「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實施要點」及參照「中央機關

（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辦理。 

6、本表自 115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備註：1、本表各歲數係指前一年度 12 月 31 日止滿歲者。 

2、本表所列補助對象，應至經衛生福利部評鑑合格之醫院或教學醫院、經財

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認證之診所，或經勞動部認可辦理勞工

一般體格與健康檢查之醫療機構，實施健康檢查，如未於上述醫療機構實

施者，其檢查費用即無從予以補助。 

3、經勞動部公告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有關雇主應對在職勞工施行健康檢

查規定之機關（構），其員工健康檢查應依該法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等相

關規定辦理。 

4、本表未定事項，依「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實施要點」及參照「中央機關

（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辦理。 

5、本表自 114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一、配合補助對象增列高風險職務人

員，爰參酌「公務人員執行職務

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第二十二

條第一項規定，增訂備註 2 有關

高風險職務人員定義，另現行備

註 2 至備註 5 配合遞移為備註 3

至備註 6。 

二、考量實務辦理健康檢查補助所

需，並為完善相關作業，明定本

次修正自 115 年 1 月 1 日生效。 

 


